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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《 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  
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因應 2012 年 3 月 15 日會議上的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 
第 1 及第 2 項：關於前線監督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 “積金局 ”)
披露資料及積金局向投訴人披露資料的事宜  
 
 
 概括而言，任何條例所訂的保密條文，旨在規範在行使或執行該

條例下的職能時所取得的資料的披露。根據《 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
計劃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( “條例草案 ” )而言，前線監督 (即保險
業監督 ( “保監 ” )、香港金融管理局 ( “金管局 ” )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
委員會 ( “證監會 ” ) )將獲授予調查的職能和權力，包括取得有關指派予
他們監督的中介人，從事強制性公積金 ( “強積金 ” )銷售和推銷活動的
資料。前線監督和積金局就因行使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的職能

所 獲 得 的 資 料 的 披 露 ， 將 受 到 該 條 例 而 非 其 他 條 例 所 規 管 。 另 一 方

面，若前線監督於按賦予他們主要職能的條例 1 行使職能時，獲得有

關 強 積 金 銷 售 及 推 廣 活 動 的 資 料 ， 則 有 關 條 例 下 的 保 密 條 款 將 會 適

用 ， 而 此 等 條 款 一 般 均 已 設 有 機 制 ， 容 許 特 定 情 況 下 向 其 他 規 管 者

(涵蓋積金局和前線規管機構 )披露資料，以協助接收資料者行使其職
能。  
 
2 .  就積金局與前線規管機構交換資料方面，我們已在條例草案建議

增訂新的第 4 2 A A ( 1 )條，以確保前線監督可向積金局披露資料，以致
使或協助積金局能夠執行規管中介人 (包括施加紀律處分 )的職能。建
議的新條文也容許積金局向前線監督披露資料，以及讓前線監督之間

互相披露資料，以容許或協助接收資料者行使條例草案第 IVA 部的職
能。這有助確保有關規管機構能進行快捷有效的溝通，以履行條例草

案第 I V A 部的職能。    
 
3 .  積金局在調查結束後，會以書面方式通知投訴人，就投訴所採取

的跟進行動的結果，或任何有關的執法行動 (如適用的話 )。建議的第
34S 條要求，積金局須在中介人紀錄冊中，列出在過去五年針對有關

註冊強積金中介人而有效的紀律制裁命令。與此相關，我們計劃提出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明文賦權積金局，可向公眾披露按條例草案

對受規管人士採取紀律懲處的詳情、作出有關決定的理由，以及與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有關條例為  -  就保監而言，《保險公司條例》 (第 41 章 )；就金管局而言，《銀行
業條例》 (第 155 章 )；和就證監會而言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1 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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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個案相關的重要事實。此建議修正案與《 2011 年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的法案委員會於 2 月的會議中所同意的有關修正案相似。
在實際行使這項權力時，積金局除了會發出新聞稿向公眾披露有關資

料，還會直接向投訴人披露有關資料。就不成立的投訴個案，積金局

會以書面通知投訴人調查已經完成、為調查個案而採取的行動，以及

調查結果，並會解釋為何沒有就投訴採取進一步行動，或施加紀律懲

處，即沒有證據證明或證據不足以證明投訴屬實，甚或有相反證據證

明投訴不成立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 

 




